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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上易字第 51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5 月 1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上易字第510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頌益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

度易字第253號，中華民國105年11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233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檢察官起訴被告林頌益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第

    284條第1項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經原審審理後，判決被告被

    訴強制部分無罪，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檢察官不

    服該判決強制部分提起上訴，而未對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部

    分上訴，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5年度上字第3

    12號上訴書、本院民國106年4月6日準備程序筆錄等（見本

    院卷第10頁正反面、第26頁反面）在卷可按，是本院就本案

    之審理範圍，僅限於檢察官提起上訴之強制部分，至於其他

    部分，則因當事人未提起上訴而確定，先予敘明。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

    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有關無罪部分所記載

    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審既認告訴人林羽諾與被告前為男女朋友關係，於104年7

    月28日19時許，因被告手機有告訴人私密照片而摔擲該手機

    ，被告請告訴人賠償，告訴人置之不理，返回公司上班，被

    告則於告訴人公司2樓櫃台俟告訴人下班，並經由證人即告

    訴人主管王彥騰表示欲與之洽談手機損賠事，嗣告訴人於同

    日20時許經證人王彥騰陪同下班，被告尾隨下樓，被告見告

    訴人至1樓門口時即欲離去，遂拉告訴人阻渠離去，告訴人

    則伸手取去被告手機，2人發生拉扯等情為真，且勘驗告訴

    人公司1樓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下略）19時20分22

    秒，告訴人出現，被告以右手拉住告訴人右手，2人拉扯，

    至19時20分26秒，告訴人拿起被告身旁手機，2人持續發生

    拉扯，被告伸手向告訴人要回手機，被告以右手拉住告訴人

    右手，告訴人將手機置於背後，被告拉住告訴人手臂欲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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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證人王彥騰及另名男子則在旁勸阻，並欲將被告拉開

    ，至19時21分22秒，被告放開告訴人，與告訴人交談；於19

    時22分31秒，告訴人自包包拿出手機查看，被告持續朝告訴

    人說話，於19時22分57秒，被告上前向告訴人拿取手機，2

    人又發生拉扯，至19時23分03秒，被告自告訴人手上拿回手

    機並放入褲子口袋，2人各自離去，是被告出手拉住告訴人2

    次，為時各約56秒、6秒等情亦屬實。

(二)被告明知砸壞其手機之人為與其前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告訴人

    ，而非不知姓名年籍、任何資訊之陌生人，為求其遭摔砸壞

    手機之財產權損害賠償，而妨害告訴人行使下班離去公司之

    權利自由等情，業據證人林羽諾、王彥騰證述一致，被告於

    第一次妨害告訴人離去時，其坐在現場1樓櫃檯，拉住告訴

    人右手阻渠離去，而當時其手機仍在其實力支配下，是其對

    告訴人之強制行為動機僅為損壞手機求償，後告訴人拿取被

    告手機，被告再次拉扯告訴人，而取回其手機，就2人間之

    爭執，被告明知損壞其手機之對象為何人，逕可依刑事毀損

    罪提告或訴請被害人賠償民事侵權行為損害，其捨此不為，

    而當場對告訴人之身體拉扯，妨害渠離去之自由，是告訴人

    自由離去之權利確遭被告以強暴方法妨害，且其妨害時間最

    長者長達56秒，對告訴人之影響或損害非微，否則渠為何提

    告而歷經警偵審冗長程序？是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難認妥適，請將原判決撤銷，另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云云。

四、經查：

(一)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為(1)被告係因告訴人摔毀其

    手機，欲與告訴人洽談手機損壞事宜，告訴人置之不理，始

    拉住告訴人阻止渠離去，拉扯時間僅有4秒，嗣告訴人將被

    告之手機取走，被告為拿回手機，始與告訴人發生拉扯兩次

    ，拉扯時間分別約為56秒、6秒，被告於取得手機後，即未

    再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衡諸手機與現代人的生活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手機不僅作為通訊之用，亦為個人工作或生活中作

    為取得即時資訊之重要工具，且常存有個人之工作計畫、文

    書、影像等檔案資料，是被告於其手機遭告訴人摔擲，告訴

    人又置之不理欲逕自離去時，拉住告訴人，並於手機遭告訴

    人拿走時，為取回自己之手機而與告訴人發生拉扯，堪認係

    一般人面臨相同情況所會採取之方式，縱認告訴人自由離去

    之權利有遭被告以強暴方法妨害，惟其妨害時間誠屬短暫，

    對告訴人之影響或損害均極其輕微，尚難認在社會倫理上具

    有高度可非難性，而無施以刑罰權制裁必要之實質違法性。

    且由被告取回手機後，即未再與告訴人發生拉扯，益見被告

    之意顯非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僅係為取回自己之手機；(2

    )公訴意旨認被告於告訴人承諾賠償被告手機而將該手機取

    走後，被告仍基於強制之犯意，持續拉扯告訴人，以此強暴

    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利乙節，觀諸證人王彥騰於原

    審之證述(見易字卷第34頁反面至第37頁)，足徵告訴人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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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賠償被告手機乙事未予置理，且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

    亦從未表明案發當日有承諾賠償被告手機等情，足見告訴人

    於案發當時並未承諾賠償被告手機，公訴意旨認告訴人於承

    諾賠償被告手機後，被告仍持續拉扯告訴人云云，尚難憑採

    。再如前所述，手機係現代人之生活不可或缺之工具，手機

    內常存有個人工作計畫、文書、影像等檔案資料，被告之手

    機縱遭告訴人摔毀，是否達於無法修復或無法另行存取手機

    內檔案資料之程度，未可得知，縱告訴人承諾賠償被告手機

    之損害，亦不等同於告訴人即有權拿走被告之手機，蓋因被

    告之手機內仍存有其個人檔案資料，非告訴人承諾賠償即可

    以彌補被告所受之損害，是縱告訴人承諾賠償被告手機，被

    告仍欲取回手機而拉扯告訴人，亦難認在社會倫理上具有高

    度可非難性，而無施以刑罰權制裁必要之實質違法性。

(二)綜上，原審以本案依檢察官所舉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客

    觀上僅足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地，曾為與告訴人洽談手機損

    壞事宜或取回手機而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但尚無證據證明被

    告主觀上有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離去權利之犯意或被告拉扯

    告訴人之舉具有應施以刑罰制裁之實質違法性，自不得逕以

    強制罪相繩。且告訴人於原審亦已具狀表示：與被告已達成

    和解，本件已無告訴之必要等語（見審易字卷第21頁），是

    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仍不足證明被告犯罪，尚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證據取

    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既未提出新

    證據，亦未聲請調查新事證，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

    求本院撤銷改判一節，乃就原審採證之職權行使徒憑己見而

    為不同之評價，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越方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5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炳桂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紹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朱倩儀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易字第2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頌益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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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新北市○○區○○街○○巷○號4樓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4 年度偵

字第 1233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頌益被訴強制部分無罪，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強制罪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頌益因欲與告訴人即其前女友林羽諾

    商談分手及手機遭告訴人摔壞之事，於民國104 年7 月28日

    晚間8 時許，至臺北市○○區○○路0 段000 號1 樓，等待

    告訴人下班，惟告訴人無意理會被告，欲下班離去，被告竟

    基於強制之犯意，徒手拉住告訴人，阻止告訴人離去，告訴

    人乃承諾賠償被告手機而將該手機取走，被告仍持續拉扯告

    訴人，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利。因認被告

    此部分所為涉犯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

    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

    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

    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

    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816 號、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1831號

    、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例意旨參照

    ) 。

三、再刑法第304 條第1 項之強制罪，係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行為人「主

    觀上」是否具有強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之

    強制故意；「客觀上」是否有強暴、脅迫行為，而使人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而定。但因強制罪係屬開放性構

    成要件，可資判斷該當強制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當廣

    闊，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需從事違法性判斷，將不具違

    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外

    國立法例如德國刑法第240 條除設第1 項與我國刑法第304

    條第1 項之規定相當外，尚設第2 項：「若暴力之運用或惡

    害之脅迫與其所欲達到之目的相較之下，得視為可非難者，

第 4 頁



    則其行為係違法」之規定，即為強制罪之違法性規則，作為

    違法性判斷之用。我國學者亦認強制罪之成立應經上開違法

    性判斷，故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

    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

    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

    ，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

    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

    為方具有違法性；苟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僅是造成輕微

    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

    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

    中動輒得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頌益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

    、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林羽諾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證

    人王彥騰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光碟及翻拍照片4 張

    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前揭時、地徒手拉住告訴人，阻止告訴

    人離去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當時係因

    告訴人將伊手機砸毀，卻不願意處理就欲離去，伊始出手拉

    住告訴人，目的係要告訴人賠償伊手機之損失，且伊係透過

    告訴人之主管王彥騰及告訴人其他同事協同處理，嗣告訴人

    之同事報警後，警察到場，伊便尋求警察之協助，伊並無強

    制告訴人不讓告訴人離去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104 年7 月28日晚間7 時許，因認被告手機中有其

    私密照片，而拿走被告之手機，並摔擲該手機，被告向告訴

    人要求賠償，惟告訴人置之不理，並返回公司上班，被告於

    告訴人公司2 樓櫃台等待告訴人下班，並透過告訴人之主管

    王彥騰表示欲與告訴人洽談手機損壞事宜，嗣告訴人於同日

    晚間8 時許在王彥騰經陪同下班，被告見狀即跟隨告訴人與

    王彥騰下樓，告訴人至1 樓門口時均未理會被告即欲離開，

    被告遂拉住告訴人，阻止告訴人離去，告訴人伸手將被告手

    機拿走，被告因而與告訴人發生拉扯等情，業據被告供陳明

    確〈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12337 號卷

    （下稱偵查卷）第38頁、第39頁、本院105 年度易字第253

    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0頁背面〉，核與告訴人於偵查中之

    指述、證人王彥騰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

    （見偵查卷第10頁、第38頁、本院卷第34頁背面至第37頁背

    面）。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告訴人公司1 樓現場之監視器錄影光碟，

    結果如下：於畫面時間（下略）19時20分06秒，被告手持手

    機至櫃檯處，將手機置於身旁右側；於19時20分12秒，王彥

    騰於畫面中出現，與被告交談，並伸手拍被告背部安撫；於

    19時20分22秒，告訴人於畫面中出現，被告以右手拉住告訴

    人右手，兩人拉扯，至19時20分26秒，告訴人將被告身旁之

    手機拿起，兩人持續發生拉扯，被告伸手向告訴人要回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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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以右手拉住告訴人右手，告訴人將手機置於背後，被

    告拉住告訴人手臂欲拿回手機，王彥騰及另名男子則在旁勸

    阻，並欲將被告拉開，至19時21分22秒，被告放開告訴人，

    與告訴人交談；於19時22分31秒，告訴人自包包拿出手機查

    看，被告持續朝告訴人說話，於19時22分57秒，被告上前向

    告訴人拿取手機，兩人又發生拉扯，至19時23分03秒，被告

    自告訴人手上拿回手機並放入褲子口袋，兩人分開，並各自

    離去。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照片40張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3至25頁）。綜上可知，被告係因告訴人摔毀其手機

    ，欲與告訴人洽談手機損壞事宜，告訴人置之不理，始拉住

    告訴人阻止其離去，拉扯時間僅有4 秒，嗣告訴人將被告之

    手機取走，被告為拿回手機，始與告訴人發生拉扯兩次，拉

    扯時間分別約為56秒、6 秒，被告於取得手機後，即未再與

    告訴人發生拉扯。衡諸手機與現代人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手機不僅作為通訊之用，亦為個人工作或生活中作為取

    得即時資訊之重要工具，且常存有個人之工作計畫、文書、

    影像等檔案資料，是被告於其手機遭告訴人摔擲，告訴人又

    置之不理欲逕自離去時，拉住告訴人，並於手機遭告訴人拿

    走時，為取回自己之手機而與告訴人發生拉扯，堪認係一般

    人面臨相同情況所會採取之方式，縱認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

    利有遭被告以強暴方法妨害，惟其妨害時間誠屬短暫，對告

    訴人之影響或損害均極其輕微，尚難認在社會倫理上具有高

    度可非難性，而無施以刑罰權制裁必要之實質違法性。且由

    被告取回手機後，即未再與告訴人發生拉扯，益見被告之意

    顯非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僅係為取回自己之手機。是被告

    所辯並無強制之犯意等語，應屬可信。

  ㈢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於告訴人承諾賠償被告手機而將該手機取

    走後，被告仍基於強制之犯意，持續拉扯告訴人，以此強暴

    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利乙節，質之證人王彥騰於審

    理中證稱：被告於案發當天下班時間到公司2 樓的櫃檯，想

    找告訴人出來，告訴人表示不方便出來，不願意與被告見面

    ，要直接下班；嗣告訴人下班，伊陪告訴人一起下班，到一

    樓時告訴人要直接從玻璃門口走出去；伊陪告訴人走到1 、

    2 樓樓梯間時，被告有向告訴人表示希望手機得到賠償，要

    求告訴人負責手機損壞事宜，但告訴人只有叫伊不要理被告

    等語( 見本院卷第34頁背面至第37頁) ，足徵告訴人當時對

    於賠償被告手機乙事未予置理，且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亦

    從未表明案發當日有承諾賠償被告手機乙節，足見告訴人於

    案發當時並未承諾賠償被告手機，是公訴意旨認告訴人於承

    諾賠償被告手機後，被告仍持續拉扯告訴人云云，尚難憑採

    。再者，又如前所述，手機係現代人之生活不可或缺之工具

    ，手機內常存有個人工作計畫、文書、影像等檔案資料，被

    告之手機縱遭告訴人摔毀，是否達於無法修復或無法另行存

    取手機內檔案資料之程度，未可得知，縱告訴人承諾賠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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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手機之損害，亦不等同於告訴人即有權拿走被告之手機，

    蓋因被告之手機內仍存有其個人檔案資料，非告訴人承諾賠

    償即可以彌補被告所受之損害，是縱告訴人承諾賠償被告手

    機，被告仍欲取回手機而拉扯告訴人，亦難認在社會倫理上

    具有高度可非難性，而無施以刑罰權制裁必要之實質違法性

    ，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客觀上僅

    足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地，曾為與告訴人洽談手機損壞事宜

    或取回手機而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但尚無證據證明被告主觀

    上有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離去權利之犯意或被告拉扯告訴人

    之舉具有應施以刑罰制裁之實質違法性，自不得逕以強制罪

    相繩。告訴人嗣亦具狀表示：已予被告達成和解，本件已無

    告訴之必要等語（見本院105 年度審易字第500 號卷第21頁

    ），是依公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方法，仍不足證明被告犯罪，

    尚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貳、傷害罪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揭時、地，徒手拉住告訴人，阻止

    告訴人離去，不慎致告訴人受有右前額瘀傷約4 ×4 公分、

    右前臂紅腫約12×5 公分、右上臂紅腫約7 ×5 公分、左前

    臂紅腫約4 ×4 公分及右手臂撕裂傷約0.5 公分等傷害。因

    認被告此部分係犯刑法第284 條第1 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且與前揭強制罪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

    8 條第1 項、第303 條第3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以實

    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提起公訴，如經法院審理結果，認

    為一部無罪，他部不受理或免訴者，其判決主文，應分別諭

    知（最高法院55年度第4 次刑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三、本案被告不慎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犯行，經檢察官認

    被告係涉犯刑法第284 條第1 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而提起

    公訴，依同法第287 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

    與告訴人於105 年4 月7 日於本院達成調解，告訴人並於

    105 年5 月10日向本院具狀撤回對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之告訴

    ，此有調解紀錄表、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 份附卷可稽（見本

    院105 年度審易字第500 號卷第12頁、第21頁），揆諸前揭

    說明，自應就被告被訴過失傷害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雖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犯過失傷害與前揭強制部分，具有想像

    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惟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

    即強制部分）無罪，他部（即過失傷害部分）不受理，參照

    前述最高法院刑庭會議決議，判決主文，應分別諭知，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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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仲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八庭法  官  陳孟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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